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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公告

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十七個月年度報告

本公告由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發

佈，旨在就公佈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十七個月年度報告事宜向其股

東做出更新。

茲提述公司在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刊發的關於延遲發佈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十七個月經審計的年度業績的公告（「先前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先前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在先前公告中已經披露，公司預計在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或之前公佈經審計的

年度業績。本公司預計相應期間的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

五日或之前公佈並派發。本公司計劃將年報及經審計的年度業績公告合併為一份

文件，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的規定予以披露。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就公佈經審計的年度業績及派發年度報

告的事宜發出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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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施琦

主席兼行政總裁

成都，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施琦女士、尹志強先生、程宏先生、高

峰先生及趙昂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韓磊先生及施偉倫先生；以及五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林兵先生、劉鋼先生、張力涓女士、胡江兵先生及王麗娜女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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